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
因为没有直系亲属 ，

邓颖超很早就向我
（赵炜，

长期在周恩来、 邓颖超身

边担任秘书工作）

交待她
的身后事，从火化、洒骨灰
一直到用什么骨灰盒 ，穿
哪件衣服等等， 几乎是面
面俱到。 但是，邓颖超肯定
也意识到由于自己的身
份， 有些事情可能是我无
法完成的，因此，她几次留
下文字， 对自己的后事作
了详尽安排。

对于邓颖超这种坦荡
于生死间的豁达， 有些人
不能理解， 以致在她去世
后曾有人直截了当地问
我：“ 邓大姐的遗嘱是不是
你写的？ ”其实，我也不愿
意看到邓大姐这样一位革
命老人走后诸事都办得那
么简单， 但我毕竟跟随邓
大姐多年， 完全能理解老
人的一番心思。

周总理去世后， 邓大
姐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
事。

1978

年
7

月
1

日一大
早， 邓大姐就让我为她准
备纸和笔，说要写点东西。

邓大姐要写什么， 我事先
一点儿都没听她说过 ，心
里还有些纳闷。 邓大姐可
能从我的表情上看出疑
惑， 就说：“ 等会儿我写出
来你就知道了。 今天为了
庆祝党的生日， 我要给党
中央写一封信， 就是对自
己后事的安排。 ”

这天， 邓大姐写完了
她的遗嘱初稿，主要讲了

5

点。 几年后， 在
1982

年
6

月
17

日， 邓大姐又把这份
遗嘱拿出来细看， 然后认
真地重抄了一遍， 同时根
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了两
点。 这份遗嘱在她去世后

曾在报纸上公布， 全文是
这样的：

中共中央：

我是 1924 年在天津

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

员。 1925 年 3 月天津市党

委决定我转党， 成为中共

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 对于

我死后的处理， 恳切要求

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

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

这是在 1956 年决定实行

火葬后， 我和周恩来同志

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

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 因

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

服务是无限的， 所做的工

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

决定的。

以 上 是 1978.7.1 写

的， 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

两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

周恩来共住的， 是全民所

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

么故居和纪念等。 这是我

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

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

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

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

们， 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

系， 或从对周恩来同志的

感情出发， 而不去依据组

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

顾安排。 这是周恩来同志

生前一贯执行的。 我也坚

决支持的。 此点对端正党

风，是非常必要的。 我无任

何亲戚， 唯一的一个远房

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

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

顾。 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

公布。

邓颖超

1982.6.17 重写

知道邓大姐写遗嘱
后，我心里十分难受，曾劝
她说 ：“ 您写那么早干什
么？ 现在还不到时候。 ”她
说：“ 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
经晚了 ， 趁我现在身体
好， 头脑还清楚， 还能动
笔的时候写出来好。 这是
让组织上好办。 我活着的

时候， 有时有些事你替我
背， 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
我背 。 ” 自从写完遗嘱 ，

邓大姐就好像了却了一件
心事， 可她还总是时不时
地嘱咐我：“ 我死后， 把我
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 只
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
了，就可以啦。 ”

1982

年， 邓大姐的身
体一直不太好， 她又写下
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
宜的字条， 把如何处理她
的遗物等事都委托给中央
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 、中
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 、

保健医生张佐良、 警卫秘
书高振普、 周总理的侄子
周秉德和我六个人。 对于
这份有关身后事宜的具体
嘱托， 我们称为邓大姐的
第二份遗嘱。 这份遗嘱没
有正式行文， 全文是这样
的：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

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 李琦、赵

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

德组成小组， 请杨德中同

志负责主持， 赵炜同志协

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

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

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

万勿采取抢救， 以免延长

病患的痛苦， 以及有关党

组织、 医疗人员和有关同

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

部交党费；

三、 我和周恩来同志

共住的房子， 由原公家分

配，应仍交公处理。 周恩来

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

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

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

理论和历史书籍， 仍退还

原机关外， 其他的交共青

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

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

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

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

酌处； 我和周恩来同志所

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

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

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

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

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

身边工作同志、 有来往的

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 向委托办

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

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

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 �

在这份遗嘱里， 邓大
姐安排得很细致，连文件、

照片、图书、甚至衣服怎样
处理都想到了。 十年后邓
大姐去世， 我们正是按照
她的遗嘱对所有的遗物做
了分配。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
者， 邓大姐的心胸一直很
广阔， 对死也一直表现出
豁达的态度， 把生死问题
看得很透。 邓大姐晚年在
谈话时常常说起生死这样
的话题，她说“ 一个人的生
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谁也
避免不了，逃不掉的。 ”“ 怎
样对待死，怎样对待生，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 。

生时什么也没有， 死了两
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
么也不知道了， 什么也带
不走的。 ” 有一次，邓大
姐又同我提起这个话题 ，

她说：“ 一个人死后大办丧
事是劳民伤财的事， 我也
反对在家搞吊唁， 我无儿
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
织上添麻烦。 ”说到这儿，

邓大姐半开玩笑地对我
说 ：“ 赵炜你做点好事 ，我
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
争执很大， 邓大姐知道后
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安
乐死。

那是
1988

年
1

月 ，邓
大姐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 午间半小时》

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
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 。

那天， 她不但一字不漏地
认真听完了节目， 而且还
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 午
间半小时》 的同志们写了
一封信：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

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

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 首

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

我很拥护。 我认为安乐死

这个问题， 是唯物主义者

的观点。 我在几年前，已经

留下遗嘱， 当我的生命要

结束， 用不着人工和药物

延长寿命的时候， 千万不

要用抢救的办法。

这是作为一个听众参

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邓颖超

1988 年 1 月 22 日

后来《 午间半小时》节
目把邓大姐的信播了出
去， 许多人都被她赞成安
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 。

邓大姐不但赞成安乐死 ，

而且她还曾想过身体力
行。 有一天， 我同邓大姐
开玩笑： “ 大姐， 您怕死
吧 ！” 她马上说 ： “ 我才
不怕死呢！ 几十年风风雨
雨， 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
怕死， 能活到今天我是没
有想到的 ， 死是自然规
律， 我这样太浪费人力物
力了。”

1989

年
10

月
16

日，邓
大姐特意让我向当时的国
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转达了
她的意见 ：“ 一个共产党
员， 在死时再进行一次革
命。 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

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 ，

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 ，

请组织批准 ， 给予安乐
死。 ”听了邓大姐的请求，

李鹏立即给江泽民同志和
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
信， 报告了详细情况。 后
来 ， 江泽民同志批示说 ：

“ 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
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
主义觉悟可敬可佩， 值得
我们学习。 此件请常委同
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
存， 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
坚决按她意见办。”

1991

年
7

月， 邓大姐
最后一次入院后经常高烧
不退。 一次，她持续昏迷了

12

天，清醒后，她可能感到
自己病情很重， 就又一次
提出安乐死的事。 当时大
家安慰她说：“ 您的头脑清
醒，而且还可以治疗，谁也
不能批准你安乐死， 也没
有必要。 ”

邓大姐最后病危的时
间很短，只有一天一夜，而
且是自然睡过去的， 可以
说这对于她也是种安乐死
吧。

住院期间， 邓大姐不
止一次地说起她的遗嘱 ，

怕大家不按照她的意愿
办。 我曾对她表示：“ 请您
放心，您有信给党中央，也
有给我们承办具体事项的
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
口头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
的， 我会尽力照您的要求
办的。 当然，有些事我不一
定能办得了， 但凡是我能
办的一定照办。 ”她听我这
样说，高兴地说：“ 那好！ 我
就放心了。 ”

邓大姐的两份遗嘱十
分简短，但它精炼如金。 从
那一条条简洁而明了的嘱
托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伟
人的胸怀。

邓大姐去世后， 我们
不想违背她老人家的嘱
托 ，因此 ，办理后事时 ，凡
是我们能办到的事都是按
照她的要求办的， 只有这
样， 我们心里才觉得对得
起她老人家。

（赵炜）

【作者简介】

赵炜： 全国政协原副

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

颖超身边担任秘书工作，

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

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

我在周恩来、 邓颖超身边

三十七年》等著作。

南宁邓颖超纪念馆收

藏的邓颖超的第二份遗

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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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政

兴鹤清洁：

13033891162(

疏通大中型管道、便池
）

淇河家政
：3360777� 13939275900

君事达物业
(

家政
)：2168326� 13633927811

疏通各种疑难管道、便池，清理化粪池
：13103926404

疏通大中型管道、清理化粪池
：13030393419

水电改装、疏通管道、清理化粪池：

13084221448

希望家政：

3302701� 13839236648

东方家政：

3951778� 13569631600

利民家政（ 外墙清洗）疏通管道：

3298881

兴洁家政：

13033874070

玉洁家政
：13030390094� 13693925959

芳洁家政
：13033876216

舒宜家政
：13613920200� 13613920091

荣原洗衣
：3322459� 2655459

心意家政
：13569647934

金磊金属回收
：3365608� 13033878985

三灵开锁（ 开锁不毁锁）

：6663030

中通速递 ：承接国内快件
3322211� 3921666

卫生医疗

中医院
：3353120� 2659562� 2659966

第二职工医院：

2816120� 2916666

按摩医院肛肠科
：2647015� 3320085

范氏骨科
：3313380� 2612120

张志刚皮肤病专科
：13939285245

原有全肛肠科
：6988554 13839241809

鹤煤总医院
：2920000� 2960000（新区）

军分区门诊部皮肤病专科
：3322774� � 3976644

订 餐

味道名厨
：3367100

东海渔港
：3382222

燕京啤酒、雪花啤酒销售热线：

3281112� 13503921198

老根山庄
：3366666

汽车维护

鹤壁市汽校：

3367050� 13939207503

鑫昌汽修：

3338572� 13343928572

非常车饰：

3322268� 13323921658

综 合

水宜生：

13323926333

韩都汗蒸养生馆：

3302888

国画长卷《 正月》总经销
：3359666

大明眼镜销售热线：

3336036

“ 水管家”净水直饮机—您的健康饮水专家：

13939282520

黄河古陶：

3333598� 3939518

金节拍一周钢笔字速成楷书 、行书招生 ：

13663922918

“ 办公司找我”实业投资、增资、快捷诚信
13949020108

工商全程代办：大额注册、投资担保专办：

15981887272

销售安装围栏：

13303920444

供水投诉：

3368855

维修电脑、数码相机：

15839208517

佳能数码相机：

13939279001

电脑、手机靓号：

13137234555

阎律师热线
:13939255595

印象淇河原生态商务礼品：

13803927244

专办中小额贷款：

3818000

便民服务电话


